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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不予处罚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 实施主体 不予处罚的情形 不予处罚的依据 备注

1 对设立从事艺术

品经营活动的经

营单位未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

领营业执照或领

取营业执照未按

规定时间到文化

行政部门备案的

处罚

乌拉特前旗文

体旅游广电局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修订)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

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 56 号）第五条 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

的经营单位，应当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在

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5 日内，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其他

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的，应当按前款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

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10000元以下罚款。

2 对非经营性互联

网文化单位逾期

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处罚

乌拉特前旗文

体旅游广电局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 修订)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7修订） 第十条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

当自设立之日起 60 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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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下列文件：（一）备案表；（二）章程；（三）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

证明文件；（四）域名登记证明；（五）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二条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条，逾期未办理备案手续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止互联网文化活动，并处1000 元以下罚款。

3 非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未在其

网站主页的显著

位置标明文化行

政部门备案编号

的处罚

乌拉特前旗文

体旅游广电局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修订)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7修订） 第十二条 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

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标明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

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 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止互联网文化活动，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

,

4 非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变更名

称、地址、域名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业

务范围的未在规

乌拉特前旗文

体旅游广电局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修订)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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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间内办理备

案手续的处罚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7 修订） 第十三条第二款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

单位变更名称、地址、域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业务范围的，应当自变更之

日起60日内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

互联网文化活动，并处1000 元以下罚款。

5 对旅行社变更名

称、经营场所、

法定代表人等登

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

期限内向原许可

的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

的处罚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修订)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旅行社条例》（2020 修订）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变更名称、

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

,

6 对导游人员进行

导游活动时未佩

戴导游证的处罚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

3.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修订)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第二十一条 导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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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 元

以下的罚款。


